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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課鐘響起，學生均應安靜就座準備考試，嚴守考試規定事項。 

二、課桌椅桌面必須清空，學生課桌須反置，非考試必須之物品，不得放置於桌上(含書籍簿

本、非全透明鉛筆盒、空白計算紙、飲料、水、食物及雜物)，違反規定者，扣該領域

(科)5 分。 

三、嚴禁談話、喧嘩、耳語、傳遞紙條、左顧右盼、包含所有考試期間干擾他人及其他嚴重

舞弊行為（具有傳輸、通訊、錄影、照相、計算功能或發出聲響之非應試用品：如行動

電話、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手錶、智慧型手環等）、計算機、電子辭典、多媒體播放

器材如 MP3、MP4等）、 時鐘、鬧鐘、電子鐘、 呼叫器、收音機等，違反規定者，依校

規處分並該領域(科)以 0分計算。 

四、監考老師應嚴格監督試場，如發現違反試場規則學生，應即停止其考試，並將試卷送交

教務處註冊組處理。學生作弊行為之認定，以監考老師於考場記事明確註明作弊行為者

或考試結束後經查確有作弊行為者均屬之。 

五、電腦答案卡必須以 2B鉛筆書寫，違反規定以致讀卡機無法判讀者，該領域(科)以 0分計

算；未依答案卡上規定畫記或書寫，致使無法正確判讀或無法清晰呈現作答結果，後果

由考生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六、若對讀卡成績有疑慮時，學生可提起一次複查，教務處會再將該科畫卡重讀一次，並以

此次複查成績為準，不得有異。 

七、畫卡時，未依規定畫記班級、座號及填寫姓名者，扣該領域(科)5分。 

八、答案卷(紙)一律使用黑色 0.5 以上原子筆或鋼筆書寫，不得使用鉛筆書寫，違反規定

者，扣該領域(科)10分。 

九、作文僅能使用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不得使用藍色原子筆或鉛筆書寫，違反規定者，

該科以 0分計。另外，作文也必須從作文紙的正面開頭書寫作答，違反規定者，該科以

0分計。 

十、考生除在答案卷書寫班級、座號及姓名外，不得作任何標記，違反規定者，扣該領域

(科)5 分。未書寫班級、座號及姓名者，扣該領域(科)5分。遲到 10分鐘以上者，扣該

領域(科)10分。 

十一、 考試當中玩手機或手機響起、振動、發出任何聲音者，扣該領域(科)10分。監考老

師應立即要求學生關機並由老師暫時保管，不聽從者該領域(科)0分計算並記過處分。 

十二、 下課鐘響即停筆統一收卷，不得提早繳交考卷或閱讀書籍，未經監考老師同意，不

得上廁所，經勸導仍未改善者，扣該領域(科)10分。 

十三、 學生領取試題紙、答案卡(卷)後，應立即檢查，若已有污損、瑕疵，請舉手提出更

換。如因學生自行造成之污損、瑕疵，而要求更換者，請監考老師註記並扣該領域

(科)10分。 

十四、 其他違反考試規定者，送交成績審查委員會議審查，得依情節輕重議處。 

十五、 經本規定提交成績審評量輔導小組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